附件1
申领继续教育项目学分流程

1、 办会原则
1、在招收学员时，应按照“专业对口、按需施教”的原则，只限于招收本学科或与本学科密切相关学科的学员，原则上不得跨专业招收学员。
2、严格依照所授学分（国家级及省级项目均为3小时授予1学分）安排教学时数及教学内容。不得借用公布项目的名称举办其他内容的学习活动。
3、主动接受省医学会的监督和检查，对违反规定的项目负责人将取消其申报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资格。
2、 会前申请
项目举办前10天向省医学会提出申请
↓
办班通知、日程等相关资料发至邮箱
↓
hnsjjw65955121@163.com
↓
收到省医学会“同意报备”的回复后进行下一步

3、 领取学分证书
携带会议通知、日程各2份、学分证书申领表1份
↓
医院继续教育科登记、签章
↓
到省医学会领取学分证（会议举办当周的周三至周五）
↓
携带学分证到院继教科签章
3、 会后资料上报（会后十天）
纸质资料：1、项目执行情况总结汇报表（附件3）          
2、项目学员签到表（附件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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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资料：会场相关照片及视频（显示会议条幅和学员全景）
1、将电子资料及纸质资料同时上报至医学会、院继教科。
2、电子资料发送至邮箱：syjxjybgs2035@163.com 
